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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检修作业安全许可证
编号：
	设备名称
	
	所属单位
	

	检修地点
	
	检修单位
	

	检修负责人
	
	参加检修人
	

	检修起止时间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至       年   月   日  时  分

	检修内容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风险分析和安全措施：
设备交出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修项目负责人：

	设备所在单位审核意见
	年  月  日

	检修单位审核意见
	年  月  日

	工程管理部门意见
	年  月  日


注：1、不作业证适用于公司设备的大、中修与抢修作业。设备检修作业前应办理本证，设备所属单位内部人员检修不必工程管理部门审批。

2、根据设备检修项目要求，应制定设备检修方案，落实检修人员、检修组织和安全措施。

3、检修项目负责人须按检修方案的要求，组织检修任务人员到检修现场，交代清楚检修项目、任务、检修方案，并落实检修安全措施。

4、检修项目负责人对检修安全工作负全责，并制定专人负责整个检修作业过程的安全工作。

5、设备检修如需高处作业、动火、动土、断路、吊装、抽堵盲板、进入设备内作业等，须按规定办理相应的安全作业证。

6、设备的清洗、置换、交出由设备所在单位负责，设备清洗、置换后应有分析报告。检修项目负责人应会同设备技术人员、工艺技术人员检查并确认设备、工艺处理及抽堵盲板等符合检修安全要求。

7、检修前，必须对参加检修作业的人员进行安全教育。

8、变更作业内容，扩大作业范围或转移作业地点，应重新办理许可证。

9、对审批手续不全、安全措施不落实、作业环境不符合安全要求的，作业人员有权拒绝作业。

10、其它选项经《设备检修作业分析和安全措施》

11、本证一式两份，施工单位一份，工程管理部门留存一份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更多安全生产资料下载，尽在安全管理网[  www.safehoo.com 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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